
申请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注销及补办
办事指南（暂行）

一、法定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
（四）国务院审改办《关于整合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事项意见的函》（审改办函〔2015〕95 号）。
二、办理流程
1.网上申请。用人单位登录“外国人来华工作管理服务系统”，在线提交申请信息，并提供相关电子材料。
2.网上预审。受理机构应当在5个工作日（材料提交当日不计算在期间内）内对网上提交的材料进行预审。材料不齐全、内容不规范的，受理机构应当一次性在线告知需补正材料；材料齐全、内容规范的，在线通知或预约现场提交材料。
3.受理、审查及决定。提交材料核验后，材料齐备无误且符合条件、标准的，如无特殊情况，注销当场办结，补办在受理后10个工作日内办结（材料提交核验当日不计算在期间内）；需补正材料的，当场告知需补正内容，并出具一次性告知书；不符合条件、标准的，作出不予许可书面决定，说明理由。
三、申请材料
（一）申请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注销
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自动注销；依法被撤销、撤回的，以及许可证件依法被吊销的，由决定机构注销。申请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或者提前终止合同、解除聘用关系的，用人单位应当于事项发生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决定机构申请注销。用人单位被终止的，申请人可以向决定机构申请注销工作许可。
	序号
	提交材料清单
	原件/复印件
	份数
	纸质/电子
	要求
	备注

	1
	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注销申请表
	原件
	1
	纸质&电子
	在线填写并导出打印，申请人签字后、加盖用人单位公章上传至系统。
	

	2
	聘用关系解除、合同终止或其他与注销原因相关的证明材料
	原件及复印件
	1
	纸质&电子
	聘用关系解除、合同终止需双方签字盖章。
	申请人自行离职、用人单位无法联系到申请人的，用人单位应补充提交注销情况说明。

	3
	其他材料
	原件
	1
	纸质&电子
	
	

	备注：1.用人单位依法被终止的，申请人提交《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注销申请表》可不加盖单位公章，但需提供用人单位依法终止，无法申请注销许可的相关证明材料、本人关于注销许可的情况说明以及《外国人工作许可证》。2. 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已注销的，经申请由决定机构出具许可注销证明。3.所有外文材料，需提交加盖申请单位公章的中文翻译件。


（二）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工作许可证》补办
补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工作许可证》的，申请人应当自证件遗失之日或发现遗失之日起在外国人来华工作管理服务系统上登载声明，并向许可决定机构申请补办。证件损毁的，申请补办时需携带原证。
	
序号
	提交材料清单
	原件/复印件
	份数
	纸质/电子
	要求
	备注

	1
	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补办申请表
	原件
	1
	纸质&电子
	在线填写并导出打印，申请人签字，加盖用人单位公章上传至系统。
	

	2
	证件遗失或毁损情况说明
	原件
	1
	纸质&电子
	
	非中文证明材料需提供中文翻译件，并加盖用人单位公章。

	3
	其他材料
	原件
	1
	纸质&电子
	
	


四、办结时限
如无特殊情况，网上申请审批时限5个工作日；纸质材料齐备无误，如无特殊情况，注销当场办结，补办10个工作日(申请单位经办人凭《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受理单》及本人身份证件现场领取准予许可书面决定和《外国人工作许可证》)。
五、审批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六、联系方式
[bookmark: _GoBack]联系电话：028-87092735
联系人：刘老师
地址：腾骧楼104
网址：
外国人来华工作管理服务系统http://fwp.safea.gov.cn
                                         http://39.155.161.12；

